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声 明

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激励计划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未同时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在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中，公司总经理助理周丽红、客户中心主管周爱娟是实际控制人周国辉的妹妹，周丽红、周爱娟作为股权激

励对象，须在股东大会单独表决通过，且与其关联之股东须回避表决。 其余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及其配偶与直系近亲属未参与本激励计划。

特别提示

１

、本激励计划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和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公司”）《公司章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２

、 本次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总计

４

，

９３０

万份，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

股，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９８

，

６１２．６２

万股的

５．００％

。 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４

，

４６１

万份，约占

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５２％

；预留

４６９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的

９．５１％

，约占本计

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４８％

。每份股票期权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拥有在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

按照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３

、预留部分的授予由董事会提出，监事会核实，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对包括激励份额、

激励对象职务、期权行权价格等详细内容做出充分的信息披露后，按中国证监会相关要求完成其他法定程

序后进行授予。

４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

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调整。

５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７．１０

元。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

期权行权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６

、行权安排：本计划有效期为自权益工具授予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

４

年。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自

本期激励计划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分三期行权。 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

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数

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７

、主要行权条件：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不低于

１．７５

亿元，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不低于

２．２８

亿

元，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不低于

２．９６

亿元。

以上净利润指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则新增加的

净资产所对应的净利润额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的计算。

８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股票期权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９

、公司承诺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公司不进行增发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

重大事项。

１０

、本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怡亚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１１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１２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公司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

授予，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１３

、本次激励计划实施后，将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第一章 释 义

以下词语如无特殊说明，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怡亚通

、

本公司

、

公司 指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

、

本激励计划

、

本计划

指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

、

期权 指

怡亚通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

定数量股票的权利

激励对象 指

本次激励计划中获得股票期权的怡亚通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以及

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

（

包括子公司管理层和骨干员工

）

授予日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日期

。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有效期 指 从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之日起到股票期权失效为止的时间段

行权 指

激励对象根据股权激励计划

，

在规定的期间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怡亚

通股票的行为

可行权日

、

行权日 指 激励对象可以开始行权的日期

，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行权价格 指

怡亚通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时所确定的

、

在未来一定期限内激励对象购买怡

亚通股票的价格

行权条件 指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所必需满足的条件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备忘录

》

指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

》

《

公司章程

》

指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

》

指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 指 怡亚通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

薪酬委员会 指 怡亚通董事会薪酬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章 激励计划的目的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怡亚通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

务（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激励对象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

司的长远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结合公司现有的绩效考核制度，按照收益与工作责任、贡献

对等原则，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文件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本激励计划，以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第三章 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１

、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审议批准本计划的实施、变更和终止。

２

、董事会是本股权激励计划的执行管理机构，下设薪酬委员会，负责拟订和修订本股权激励计划，报公

司股东大会审批和主管部门审核，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本计划的相关事宜。

３

、监事会是本计划的监督机构，负责审核激励对象的名单，并对本计划的实施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进行监督。

４

、独立董事应当就本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表

独立意见，并就本计划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第四章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一）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二）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为目前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

的相关员工（包括子公司管理层和骨干员工）。 对符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的人员，由薪酬委员会根

据《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考核为合格以上，经薪酬委员会提名，并经公司监事会核实确定。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激励对象为目前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

的相关员工（包括子公司管理层和骨干员工）。 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３２１

人，激励对象范围如下：

１

、职能类：职级

Ｂ－Ｇ

级岗位的管理人员、关键工作岗位、特殊贡献及

１０

年以上工龄的员工；

２

、业务类：广度供应链、深度供应链、产品整合及创新供应链、供应链金融四大业务集群核心业务（技

术）人员。

３

、其他公司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认为对公司有特殊贡献的其他人员。

以上激励对象中，没有公司董事会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若本股权激励计划推出后以及本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公司章程》修改涉

及高级管理人员界定的，则按修改后《公司章程》界定。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本计划的考核期内于公司任职，

并已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 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严俊 深度

３８０

集群总裁

２

车癸龙 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３

李国丞 集团首席人才官

（

ＣＨＯ

）

兼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４

杨尚农 创新业务集群副总裁

５

李金鹏 供应链金融集群副总裁

６

邵健瑜 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７

阮成楠 供应链金融集群常务副总裁

８

黄岸挺 供应链金融集群副总裁

９

胡峰屹 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１０

余小武 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１１

赵刚 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１２

陈有为 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１３

周丽红 总经理助理

１４

业非 创新业务集群事业本部总经理

１５

丰伟 集团首席信息官

（

ＣＩＯ

）

１６

陈凯 深度

３８０

集群事业部总经理

１７

李强 全球采购与产品整合集群副总裁

１８

余任飞 广度业务集群大区副总经理

具体激励对象名单及其分配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定，公司监事会核查，需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预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由董事会提出，经监事会核实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

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范围仍为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以及公司董

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包括子公司管理层和骨干员工）。 具体包括以下情况：

１

、新进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的并在本计划有效期内符合公司激励对象条件的员工；

２

、在本计划审议批准时尚不符合公司激励对象条件，而在本计划有效期内符合公司激励对象条件的员

工；

３

、在此期间职务有升迁的原有激励对象的追加授予；

４

、其它董事会认为有必要激励的员工。

三、激励对象的核实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第五章 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

一、授出股票期权的数量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

４

，

９３０

万份的股票期权，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约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９８

，

６１２．６２

万股的

５．００％

。 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４

，

４６１

万份，约占本激

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５２％

；预留

４６９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的

９．５１％

，约占本计划签

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４８％

。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有效期内以行权价格

７．１０

元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怡亚通股

票的权利。 本计划的股票来源为怡亚通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股票期权对应的公司股票数量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９８

，

６１２．６２

万股的

５．００％

，不会导致公

司股权分布不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条件的情形。

二、股票来源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怡亚通股票。

三、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总额的

４０．４％

分配给深度

３８０

业务集群，剩余

５０．１％

分配给其他部门，预留

９．５％

。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数量

（

万份

）

获授数量占目前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获授数量占授予股

票期权总数的比例

１

严俊 深度

３８０

集群总裁

７０ ０．０７％ １．４２％

２

车癸龙 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６５ ０．０７％ １．３２％

３

李国丞

集团首席人才官

（

ＣＨＯ

）

兼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６５ ０．０７％ １．３２％

４

杨尚农 创新业务集群副总裁

６０ ０．０６％ １．２２％

５

李金鹏 供应链金融集群副总裁

６０ ０．０６％ １．２２％

６

邵健瑜 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６０ ０．０６％ １．２２％

７

阮成楠 供应链金融集群常务副总裁

５０ ０．０５％ １．０１％

８

黄岸挺 供应链金融集群副总裁

５０ ０．０５％ １．０１％

９

胡峰屹 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５０ ０．０５％ １．０１％

１０

余小武 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５０ ０．０５％ １．０１％

１１

赵刚 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５０ ０．０５％ １．０１％

１２

陈有为 深度

３８０

集群副总裁

５０ ０．０５％ １．０１％

１３

周丽红 总经理助理

４０ ０．０４％ ０．８１％

１４

业非 创新业务集群事业本部总经理

４０ ０．０４％ ０．８１％

１５

丰伟 集团首席信息官

（

ＣＩＯ

）

４０ ０．０４％ ０．８１％

１６

陈凯 深度

３８０

集群事业部总经理

４０ ０．０４％ ０．８１％

１７

李强 全球采购与产品整合集群副总裁

３５ ０．０４％ ０．７１％

１８

余任飞 广度业务集群大区副总经理

３４ ０．０３％ ０．６９％

１９

其他

３０３

名激励对象

３

，

５５２ ３．６０％ ７２．０５％

２０ ３２１

名激励对象小计

４

，

４６１ ４．５２％ ９０．４９％

２１

预留部分小计

４６９ ０．４８％ ９．５１％

合计

４

，

９３０ ５．００％ １００％

注：

１

、本次激励对象的姓名、职务信息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２

、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未同时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３

、在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公司总经理助理周丽红、客户中心主管周爱娟是实际控制人周国辉的妹

妹，周丽红、周爱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须在股东大会单独表决通过，且与其关联之股东须回避表决。其余持

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与直系近亲属未参与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４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四、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和禁售期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

４

年，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计算。

（二）授予日

在本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怡亚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授予

日期授予给激励对象。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届时由公司召开董事会对激

励对象进行授予，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１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

前

３０

日起算；

２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三）等待期

指股票期权授予后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等待期为

１２

个月。

（四）可行权日

在本计划通过后，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

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２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激励对象必须在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本计划有效期结束后，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五）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 本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按照 《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１

、激励对象成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

、激励对象成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

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３

、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一）行权价格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７．１０

元。

（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１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１

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７．１０

元）；

２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６．８６

元）。

预留部分在每次授予前召开董事会，并披露授予情况的摘要。 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１

、预留部分授予情况摘要披露前

１

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２

、预留部分授予情况摘要披露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六、激励对象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一）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股票期权：

１

、怡亚通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二）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除满足上述条件外，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１

、行权的时间安排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最长不超过

４

年。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分三期行权。 股票期权行权期、各期行权时间及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数

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激励对象必须在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本计划有效期结束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各

期可行权的部分必须在对应行权时间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前完成行权，不可以与之后的可行权部分统一行

权，逾期股票期权予以注销或取消。

２

、行权业绩条件

（

１

）公司总体业绩条件

本激励计划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行权，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

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公司总体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不低于

１．７５

亿元

第二个行权期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不低于

２．２８

亿元

第三个行权期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不低于

２．９６

亿元

本激励计划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行权，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

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以上净利润指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若公司发生再融资

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所对应的净利润额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的计算。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期

权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如公司业绩考核达不到上述条件，则激励对象相对应行权期所获授的可行

权数量由公司注销。

除此之外，股票期权等待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２

）激励对象业绩条件

对于业务经营性岗位人员，本激励计划需公司总体业绩指标、激励对象所属集群年度经营绩效指标均

１００％

达成绩效考核目标方可行权。 激励对象所属集群年度经营绩效指标由公司董事会拟定。

此外，根据各集群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制定集群下属业务单位年度绩效考核目标，激励对象需在其所属

集群和业务单位同时满足年度绩效考核目标时才可行权。

３

、个人考核指标

按照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分年进行考核，激励对象必须在行权期对应的业绩考核年度内

岗位绩效等级达到

Ｃ

及以上的情况下才可获得行权的资格。

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及其它内容详见《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若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办法》，激励对象考核不合格，则其相对应行权期所获授的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注销或取消。

４

、激励对象具体行权条件

本计划激励对象需同时满足公司整体、所属集群、业务单位业绩指标达成和个人绩效考核等级在

Ｃ

及以

上等条件才能行权，各类激励对象具体行权条件如下：

激励对象 年度行权条件

（

以下条件要求同时满足

）

公司总部职能各岗位人员

条件

１

：

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指标达成

；

条件

２

：

个人岗位绩效考核等级

Ｃ

及以上

业务集群总部职能管理岗位人员

条件

１

：

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指标达成

；

条件

２

：

集群整体经营业绩指标达成

；

条件

３

：

个人岗位绩效考核等级

Ｃ

及以上

业务集群所属各业务单位相应岗

位人员

条件

１

：

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指标达成

；

条件

２

：

集群整体经营业绩指标达成

；

条件

３

：

所在业务单位经营业绩指标达成

；

条件

４

：

个人岗位绩效考核等级

Ｃ

及以上

跨组织兼任职岗位人员

条件

１

：

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指标达成

；

条件

２

：

兼任职岗位所属组织其中至少有一个组织的经营业绩指标达成

；

条件

３

：

个人岗位绩效考核等级

Ｃ

及以上

七、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一）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

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Ｑ＝Ｑ０×

（

１＋ｎ

）

其中：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２

、配股

Ｑ＝Ｑ０×Ｐ１×

（

１＋ｎ

）

／

（

Ｐ１＋Ｐ２×ｎ

）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Ｐ２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

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３

、缩股

Ｑ＝Ｑ０×ｎ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缩股比例 （即

１

股公司股票缩为

ｎ

股股票）；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

权数量。

４

、增发

公司若发生增发行为，股票期权数量不进行调整。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

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Ｐ

为调整

后的行权价格。

２

、配股

Ｐ＝Ｐ０×

（

Ｐ１＋Ｐ２×ｎ

）

／

［

Ｐ１×

（

１＋ｎ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Ｐ２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的比例 （即配股的

股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３

、缩股

Ｐ＝Ｐ０÷ｎ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缩股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４

、派息

Ｐ＝ｍａｘ

｛

Ｐ０－Ｖ

，

１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因派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应不低于股票面值即每股

１

元。

５

、增发

公司若发生增发行为，股票期权价格不进行调整。

（三）股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当出现前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行权价格、股票期权数量。公

司应当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出具专

业意见。

第六章 实施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一、实施激励计划的程序

１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负责拟定本激励计划草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２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草案，独立董事应当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３

、监事会核实激励对象名单。

４

、公司聘请律师对本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

５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后的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本激励计划草案摘要、独立董

事意见。

６

、 本激励计划有关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并同时抄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

局。

７

、在中国证监会对本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无异议后，公司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同时公告法

律意见书等文件。

８

、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９

、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在提供现场投票方式的同时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监事会应当就激励对象

名单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说明。

１０

、股东大会批准本激励计划后即可以实施。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具体的股票期权授予、行

权等事宜。

二、授予股票期权的程序

１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负责拟定股票期权授予方案。

２

、董事会审议批准薪酬委员会拟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方案。

３

、监事会核查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的名单是否与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象相符。

４

、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按相关规定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召

开董事会确定授予日，授予条件满足后，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授予日必须为交

易日，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

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

２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５

、股票期权授出时，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股票期权授予协议书》，以此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股

票期权授予协议书》也是授出股票期权的证明文件，应载明姓名、身份证号、住所、通信方式、编号、调整情况

记录、行权情况记录、各种签章、发证日期、有关注意事项等。

６

、公司于授予日向激励对象发出《股票期权授予通知书》；

７

、激励对象在

３

个工作日内签署《股票期权授予通知书》，并将其中一份原件送回公司；

８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相关规定办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９

、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程序

（

１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负责拟定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方案。

（

２

）董事会审议批准薪酬委员会拟定的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方案。

（

３

）监事会核查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激励对象资格，发表核查意见。

（

４

）公司聘请律师对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方案出具法律意见书。

（

５

）董事会确定授予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激励对象应与公司签署《股票期权授予协议书》。

（

６

）公司于授予日向激励对象发出《股票期权授予通知书》；

（

７

）激励对象在

３

个工作日内签署《股票期权授予通知书》，并将其中一份原件送回公司；

（

８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相关规定办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三、股票期权行权的程序

１

、激励对象在董事会确定的可行权日向公司提交《股票期权行权申请书》，提出行权申请。

２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申请人的行权资格与行权条件审查确认。

３

、激励对象的行权申请经董事会确认后，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

４

、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５

、激励对象行权后，涉及注册资本变更的，向市场监督部门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

第七章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一、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本计划即行终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当公司出现终止计划的上述情形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由公司回收注销。

二、公司发生实际控制权变更、或公司合并、分立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激励计划做相应调整

１

、当公司控制权变更，本计划终止。

２

、公司发生合并、分立等事项时导致公司解散的，未行使的权益股票在公司解散前由公司回收注销，本

计划终止。公司发生合并、分立等事项而公司未解散的，本计划继续执行。但股东大会批准的合并、分立协议

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１

、当激励对象发生以下情况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

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并且公司可要求激励对象返还其已行权的股权收

益。

（

１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的规定，或发生劳动合同约定的失职、渎

职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或给公司造成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

２

）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存在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露经营和技术秘密等

损害公司利益、声誉等的违法违纪行为，直接或间接损害公司利益；

（

３

）激励对象因考核不合格；

（

４

）因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２

、当激励对象发生以下情况时，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

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

（

１

）成为独立董事、监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或股票期权的人员；

（

２

）单方面提出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

３

）与公司所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期满，个人提出不再续订；

（

４

）因个人原因而致使公司提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包括被公司辞退、除名等）；

（

５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６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７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８

）因考核不合格或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认定不能胜任工作岗位或予以辞退的，且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

９

）薪酬委员会认定的其它情况。

３

、当激励对象发生以下情况时，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

保留行权权利，并在

６

个月内完成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

（

１

）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到期后，双方不再续签合同的；

（

２

）到法定年龄退休且退休后不继续在公司任职的；

（

３

）经和公司协商一致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

（

４

）因经营考虑，公司单方面终止或解除与激励对象订立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

（

５

）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原有岗位而发生降低职务级别的情况，但降职后仍属于本计划激励对象范围

的；

（

６

）因执行职务负伤而导致丧失工作能力无法为公司继续工作的；

（

７

）薪酬委员会认定的其它情况。

４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正常职务变更，但仍属于公司本计划激励对象范围的，则已获授的股票期权不作

变更。

５

、激励对象身故的，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可由其指定的财产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在情

况发生之日起的六个月内继续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

６

、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薪酬委员会认定，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第八章 附则

１

、本计划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怡亚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

、本计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4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编号:2013-04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因审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停牌，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开

市时复牌。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

如下：

一、最终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国辉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待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中，鉴于本次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周丽红、周爱娟是实际控制人周国辉的妹妹，董事会同意将周丽红、周爱娟参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事宜提交股东大会单独表决通过，与其关联之股东须回避表决。有关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的事宜，

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程序另行通知。

二、最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本议案尚待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

议案的事宜，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程序另行通知。

三、最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案》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股权激励计划相关的事宜，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１．

授权董事会确定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２．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时，

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３．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

宜；

４．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和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

委员会行使；

５．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

６．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向登

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７．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及未行权标的股票的锁定事宜；

８．

授权董事会决定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取消激励对

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时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９．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股权计划进行管理；

１０．

授权董事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

利除外。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后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待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

议案的事宜，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程序另行通知。

公司在股权激励方案推出前

３０

日内没有发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重大事件；

且该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没有在公司提出增发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动议至上述事项实施

完毕后

３０

日内推出。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4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编号:2013-05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应出席会议的监事共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共

３

人，本次会议采用书面传签的方式进行，符合《公

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监事讨论后，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会议审议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可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

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保证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尚待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本议案待《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

监事会核实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后认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确定的中层

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具备《公司法》、《证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该名单人员

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

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8月14日

2013年 8月 1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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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公告编号:临2013-039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7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份累计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１

，

２７２．８

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９．２％

，其中新

签海外合同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亿元。

７

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５

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１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台塑河静钢厂转炉工厂一期新建工程

１８．５

２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滨涯村棚改片区改造项目

１２．２

３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内江新城邓家坝安置还房

、

晨望路

（

纵八道路

）

工程

９．７

４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新区大港龙泉安置房工程

８．４

５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台塑河静钢厂转炉工厂一期新建工程

６．６

６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蓝光

·

东方天地二标段

（

７

、

８

、

９

栋

）

土建总包工程

６．１

７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武煤业有限公司

６

号采区土石方剥离工程

５．０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６６．６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３．０％

注： 重大合同分项金额与合计金额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将数位调整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所致。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3-025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7

月

17

日，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盛文化

"

或

"

公司

"

）发布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收购其他公司股权事项，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本公司股票

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开市起停牌。

目前，由于相关事项正在有序进行，为此，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开

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将在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93 �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3-071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131035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

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及时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申请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557� � � �股票简称：

*

ST广夏 公告编号：2013-055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工作的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确保披露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2

月

20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0

）银民破字第

2-13

号《民事裁定书》，认

为：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银广夏已完成了出资人权益调整、股票划转、资产处置等实质性工

作， 除个别少数债权人的

100

万元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账户暂时无法向其支付预留

外，其他债权人已经获得了清偿，《重整计划》现基本执行完毕。 裁定如下：

1

、银广夏重整计划除个别少数债权人的

100

万元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帐户暂时

无法支付预留外，已执行完毕；

2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在重整期间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

行使权利。

本公司将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2013-059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设施

建设BT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13

年

7

月

26

日，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五华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广

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设施建设

BT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金额约人民币

5

亿

元，实际金额以合同约定及实际工程量结算为准。 《关于与五华县人民政府签署广东五华县琴

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设施建设

BT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52

） 刊登于

2013

年

7

月

27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二、协议进展情况

2013

年

8

月

15

日，五华县建设工程交易信息网发布了

"

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其

配套工程建设

-

移交（

BT

）

"

中标公示，公示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中标公示的有关内容如下：

（一）公示媒体：五华县建设工程交易信息网（

http://www.21wuhua.net/zd/News/Show.asp?id=

1407

）

（二）招标人：五华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三）项目名称：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其配套工程建设

-

移交（

BT

）

（四）工程地点：梅州市五华县

（五）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六）中标金额：约

397,270,539.90

元

（七）公示期：

2013

年

8

月

16

日

-2013

年

8

月

18

日

（八）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项目中标金额约

397,270,539.90

元，公司

2012

年度经

审计的营业收入

3,192,991,322.84

元

,

该项目中标金额约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12.44%

，预计将对公司

2013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九）风险提示：由于目前尚处于公示期，公司尚未获得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具体中

标的有关事项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47� � �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8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接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大股东戚建萍函，该股东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0,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质押给上海江铜营销有限

公司，此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质押

期限自

2013

年

8

月

14

日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

除质押手续为止。 此次股权质押用于公司采购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戚建萍持有公司股份

63,962,800

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7.867％

；共质押的公司股份

60,174,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625％

。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